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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东莞市元

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元亨”）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拟

收购东莞元亨持有的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山申港”、

“标的公司”）28.0144%的股权。标的公司 28.0144%的股权价值预评估区间为人

民币 4.2 亿元至 5.04 亿元，具体交易价格待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后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待交易双方商

定正式协议阶段，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再次提交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的收购意向，具体事宜尚

需审计、评估完成后进一步协商和落实，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夯实主业、拓展传统物流规模，增强公司发展动力和行业竞争力，

实现公司打造“一流大宗商品智慧物流运营商”的战略目标。公司与洋山申港之

股东东莞元亨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拟收购东莞元亨持有的洋山申港

28.0144%的股权。交易标的股权价值预评估区间为人民币 4.2亿元至 5.04亿元，

具体交易价格待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后双方协商确定。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东莞市元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文华 

成立日期：2021 年 02月 04日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虎门环岛路 56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5Y3XA68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品牌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东莞市莞元洋山申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80%，广州

元亨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20%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长满 

成立时间：2005年 03月 10日 

住所：浙江省马迹山港区港航大楼 30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771920331L 

注册资本：54420.21 万元 

经营范围：码头、港区陆域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以及石油及化工产品

的储运和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仅限煤油、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的批发

无仓储）。（详见《港口经营许可证》、《成品油仓储经营批准证书》、《危险化学品

生产、储存批准证书》）（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42.0735% 

2 东莞市元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8.0144% 



3 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20.9028% 

4 嵊泗海鑫石油有限公司 9.0093% 

合计 - 100% 

（三）标的公司主要资产及业务 

洋山申港是一家主营成品油商业仓储的国有控股仓储企业，拥有 10 万吨级

码头一座、5000 吨级码头三座，自有储罐罐容 106.7 万方。主营业务包含成品

油（航空煤油、石脑油、低硫燃料油、混合芳烃等）仓储、原油期货指定交割库

业务、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库业库、乙二醇期货指定交割库业务等。 

（四）标的公司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6 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8,767.98 87,000.79 93,837.23 96,263.77 

负债总额 10,551.27 11,144.47 20,432.25 29,399.90 

净资产 78,216.71 75,856.32 73,404.98 66,863.87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0,529.97 17,426.54 28,394.34 30,326.50 

净利润 2,282.86 2,451.34 10,041.11 10,862.57 

2020 年-2022 年财务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23 年度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截至目前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公司 28.0144%的股权价值预评估区间为

人民币 4.2亿元至 5.04亿元。后续将陆续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具

体交易价格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双方协商确定。 

 

五、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东莞市元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条  转让标的 



本次交易的转让标的为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28.0144%的股权。 

第二条  转让价款 

本次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格的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价值预评估区间为人民

币 4.2 亿元至 5.04 亿元；后续由双方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

最终由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在上述预评估区间范围内协商确定 28.0144%股权转让

的价款。 

第三条  交易文件内容的约定 

至少有以下承诺内容须在本次交易的交易文件中体现： 

（1）资产和资质瑕疵承诺：若因为乙方原因导致标的公司资产或资质存在

瑕疵导致股权资产减值或损失的，乙方须承担兜底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①乙方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发生变化，或以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出质及其他

权利担保； 

②标的公司对外新增大额债务、对外提供大额担保，标的公司存在大额或有

债务、潜在重大诉讼或仲裁； 

（2）其他惯常性承诺，由双方在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第四条  协议签订后的工作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所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尽职调

查、协议洽谈及签署、交易所问询回复（如有）等。 

    第五条 排他期 

在排他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就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与任何第三

方签署书面的转让协议或安排。 

    第六条 保密条款 

    除非适用法律明确要求，本意向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本意向协议本身均为

保密信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但双方为促成本次合作履行内外部报批

手续、向聘请的专业顾问机构披露本协议的除外。 

    第七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因任何一方原因造成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违约方应当向守

约方承担赔偿责任，且赔偿金额不低于标的公司 28.0144%股权转让价格的 15%

（如违约行为发生在交易价款最终确认前，股权转让价格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



预评估区间的下限为计算基数）。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业务协同方面 

传统物流方面：洋山申港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高度契合，拥有的资产是石化

仓储行业稀缺且至关重要的核心资产，目前经营情况稳定，盈利能力良好。此次

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有利于双方在具体经营品种和布局地域发挥互补协同效

应，融合各自行业经验和石化仓储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双方经营质量。 

智慧物流方面：公司作为深耕于大宗商品和石化产品领域的仓储物流企业，

自主研发了适用于该领域的智慧物流服务平台，并在该平台运营成熟的前提下不

断探索输出模式。此次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有利于公司智慧物流平台的对外拓

展，共同探讨探究“清算通”等智慧物流服务接入洋山申港的后续合作，实现共

赢，增厚双方收益。 

如后续交易成功，公司将积极推进业务方面的协同合作，同时积极行使作为

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公司收益。 

（二）股东合作方面 

此次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为公司未来与洋山申港其他股东加深合作和交

流奠定了一定基础，公司后续将积极与其他股东进一步洽谈，实现公司规模化拓

展。 

近年来，公司积极推进“传统物流+智慧物流”双轮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拓

展模式、拓展品种、拓展区域”的模式，实现打造“一流大宗商品智慧物流运营

商”的战略目标。此次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是公司逐步实现战略规划的一次积

极推进。 

 

七、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的收购意向，具体事宜尚需审

计、评估完成后进一步协商和落实，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月 6日 


